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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8 

內 

正 

29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營建署於 101年 11月 30日以營署工務字第 1012927518號函頒布

「工地現場即時影像及儲存設備設置規範」；另該署已完成「高

雄縣旗美污水處理廠防洪統一協調機制計畫書」。福安排水工程

已於 101年 11月 21 日竣工，營建署轉知水利署應設法避免福安

排水之水位高漲湧入五明污水處理廠。五明污水處理廠（現已更

名為：旗美污水處理廠）經修復後，可達 200 年防洪標準，且於

103年 9月啟用，每日處理污水 3380噸。 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104.05.07

第 5 屆第 29 次會

議 決議：糾正案

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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